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煤矿水害防治

第 2 部分：底板构造探查治理

1 范围

本文件规定了煤矿水害防治底板构造探查治理的术语和定义、底板构造探查、底板构造治理、质量

检查及效果检验的技术要求。

本文件适用于煤层底板水害的构造探查治理工作。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中的内容通过文中的规范性引用而构成本文件必不可少的条款。其中，注日期的引用文

件，仅该日期对应的版本适用于本文件；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包括所有的修改单）适用于

本文件。

GB/T 14157—2023 水文地质术语

GB/T 15663. 1—2008 煤矿科技术语 第 1部分：煤炭地质与勘查

GB/T 24505—2009 矿井井下高压含水层探水钻探技术规范

GB/T 40130—2021 煤矿专门水文地质勘查规范

DZ/T 0148—2014 水文水井地质钻探规程

DZ/T 0187 地面磁性源瞬变电磁法技术规程

DZ/T 0215—2020 矿产地质勘查规范 煤

DZ/T 0300 煤田地震勘探规范

KA/T 1—2023 井下探放水技术规范

KA/T 2—2023 煤层底板石灰岩含水层超前区域治理技术规范

KA/T 6—2023 矿井突水水源水化学判别方法

KA/T 9—2023 煤矿地下水连通示踪试验方法

MT/T 693 矿用无线电波透视仪通用技术条件

MT/T 898 煤炭电法勘探规范

NB/T 11459 煤矿井下直流电法勘探规程

3 术语和定义

GB/T 15663. 1—2008 和GB/T 14157—2023 界定的以及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
3. 1

煤层底板构造 coal floor structure

可能诱发煤层底板水害的断层、陷落柱。

4 底板构造探查

4. 1 一般规定

4. 1. 1 矿井建设前应在地面查明先期开采阶段的构造发育情况。矿井建设、生产过程中应根据采区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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替进一步探查查明构造发育情况。矿井各阶段构造的勘探工作程度按照 DZ/T 0215—2020 中 3. 3. 2

的规定执行。

4. 1.2 当采掘实际揭露与原有探查结果出人较大不能满足矿井建设与生产需要时，应开展补充勘探

工作。

4. 1.3 矿井新采区准备和新水平延伸前.应查明构造发育情况。

4.2 探查的原则

4.2. 1 应遵循物探、钻探和化探等手段相结合的原则。

4.2.2 坚持“一孔多用”的原则。

4. 2. 3 坚持井上下物探、钻探相结合的原则。

4.3 探查的基本内容

4.3. 1 探查断层的性质、产状、发育规模、含（导）水性、断层两侧含（隔）水层对接情况及水力联系等。

4.3.2 探查陷落柱的形状、大小；充填物的岩性、层位、密实程度和伴生构造情况；陷落柱的含（导）水性

及其与主要含水层的水力联系。

4. 4 探查方法

4. 4. 1 物探

4. 4. 1. 1 具备地震地质条件的矿井，采掘区设计前应进行地面二维地震勘探.查明落差大于 5 m的断

层、长轴大于 20 m的陷落柱发育情况。

4.4. 1.2 根据现场实际，可选用地面瞬变电磁法、高密度电法或可控源音频大地电磁测深等物探方法，

探查构造的含水性。

4.4. 1.3 受底板水害威胁的掘进巷道，应采用井下直流电法或瞬变电磁法等方法探查构造的富水异

常区。

4.4. 1.4 工作面回采前，应采用无线电波透视或槽波地震等方法探查工作面构造发育情况；采用井下

瞬变电磁法、直流电阻率测深法或音频电穿透法等方法探查构造富水异常区。

4.4. 1.5 具备条件的矿井.可采用物探新技术、新方法对采掘工作面的底板构造发育情况及其富水异

常区进行探查。

4. 4. 1. 6 物探探查工程布置、方法和资料处理等，应符合 DZ/T 0187,DZ/T 0300.MT/T 898.MT/T
693 和NB/T 11459 的规定。

4.4.2 钻探

4. 4. 2. 1 采掘前.应利用钻探手段对物探探查的构造特别是构造的富水异常区进行探查和验证，查明

断层、陷落柱的地质与水文地质特性,

4. 4. 2. 2 根据底板构造发育情况.可采用普钻、定向钻相结合的探杳手段。条件允许时优先采用定向

钻探手段。

4.4.2. 3 地面钻探探查断层的相关地质参数和含（导）水性时，应在断层两盘对孔布置。

4. 4. 2. 4 井下钻孔孔口水压大于 5 MPa时.应优先采用地面钻探对底板构造进行探查。
4.4.2. 5 煤层内，井下原则上禁止探查水压大于 1 MPa的充水断层、陷落柱及构造物探富水异常区。
如确实需要的，可先构筑防水闸墙，并在闸墙外向内探查。

4. 4. 2. 6 井下钻探探查底板构造时，应按照《煤矿防治水细则》规定的掘进工作面安全隔水层厚度和回

采工作面突水系数计算安全隔水层厚度，选择安全隔水层厚度以下可能含水层段作为探查目标层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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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4. 3 其他方法

4. 4. 3. 1 可采用钻孔取芯、钻孔窥视、室内试验、测井等方法，探查构造的工程地质条件。

4.4. 3.2 可利用抽（放）水试验、水化学分析、小踪试验等方法探查分析构造的富水性、水化学特征、连

通性等。抽（放）水试验按照 GB/T 40130—2021中 5. 7、5.8 的规定执行。水化学分析、连通示踪试验
按照 KA/T 6—2023 和KA/T 9—2023 规定的技术要求执行。

4. 5 探查要求

4.5.1 一般要求

井下在揭露断层、陷落柱前.应根据预测构造的发育范围、富水性、水压等计算探查超前距,确定探

查位置。

4.5.2 物探

4.5.2. 1 物探作业前，应根据作业区的实际情况和工作目的等编写设计，设计时充分考虑控制精度和

作业环境,设计应由煤矿总工程师审批。物探设计提纲见附录 A。
4. 5. 2. 2 井下电磁法探查构造的富水性时，巷道断面、长度应满足探测所需要的空间；距探测点 20 m

范围内不得有积水；巷道内动力电缆、大型机电设备应停电。

4. 5.2. 3 底板构造的发育特征及富水性可采用井下宜流电法、瞬变电磁法、音频电穿透法、探地雷达、

瑞利波及槽波地震、无线电波透视等方法；采煤工作面应选择电法、电磁法或弹性波法两种以上的物探

方法。

4. 5.2. 4 施工结束后，应提交物探成果报告。物探成果应当与其他勘探成果相结合，相互验证。采区

以上综合物探成果应由煤矿企.业技术负责人组织验收。其他物探成果报告由煤矿总工程师组织验收。

4. 5. 3 钻探

4.5.3. 1 钻探应进行专项探查设计，内容包括钻孔结构、终孔层位、技术要求等。钻探设计提纲见附

录

4. 5. 3.2 井下探查煤层底板断层时，钻孔沿掘进方向的正前方底板方向及含水体方向应呈扇形布置，

钻孔不得少于 3 个，其中含水体方向的钻孔不得少于 2 个。

4. 5. 3. 3 井下探查陷落柱时，应根据陷落柱预测的规模和位置布孔.底板方向钻孔不得少于 3 个，有异

常时应加密布孔。

4. 5. 3. 4 井下采用普钻探查时，应对终孔孔深超过 150 m的所有探查钻孔进行全孔测斜，孔深不足

150 m的探查孔测斜不少于该循环总量的 30%,验证孔全部测斜。孔斜超标不能达到目标区域时，应

增加探查钻孔。

4. 5.3. 5 钻探过程中，应对每个涌水（漏失）点的深度、层位、水量、水压（位）、水温等进行观测。

4. 5. 3. 6 钻进时应准确判别煤、岩层厚度并记录换层深度。终孔应核实孔深。

4. 5. 3.7 预计钻孔揭露构造前具备条件的应进行取芯钻进,观测岩心完整性，分析构造性质、含（导）水

性及发育特征。

4. 5. 3. 8 井下钻探其他要求应按照KA/T 1-2023 中第 10章的相关规定执行。

5 底板构造治理

5. 1 一般规定

5. 1. 1 存在下列情况之一的，应开展构造水害治理: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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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与强或极强含水层及其他水体存在水力联系的断层、陷落柱等；

b） 井巷工程接近或穿过导（含）水构造的；

c） 底板隐伏构造难以查明的；

d） 底板存在导（含）水断层、陷落柱未采取措施消除威胁的。

5. 1.2 对底板导水构造水压大、富水性强、注浆工程量较大的优先采用地面注浆治理。地面注浆治理

可按照 KA/T 2—2023 中第 6 章的相关规定执行。

5. 1.3 底板构造尚未查明的，应采用探治结合的治理方式。

5. 1.4 工程实施过程中应根据实际进行设计优化，条件发生重大变化时应进行设计变更。

5. 1.5 根据矿井实际条件可采取留设防隔水煤（岩）柱等防治措施。煤（岩）柱留设方法应符合《煤矿防

治水细则》的相关规定。

5. 1.6 探查查明含水且与其他含水层不存在水力联系的底板构造.可采用疏放水治理措施。

5.2 治理工程设计

5.2. 1 一般规定

5.2. 1. 1 底板构造需要进行注浆治理的，应编制方案设汁。治理工程设计提纲参见附录 C。

5.2. 1.2 工程设计应包括但不限于以下内容：

a） 构造水文地质条件分析；

b） 治理思路：治理范围和层位，预期达到的治理目标；

c） 钻探工程设计：钻探设备、钻孔布置、钻孔结构、钻探工程量和钻探技术要求等；

d） 注浆工程设计：注浆设备、注浆方式和工艺、注浆材料*预计注浆量、注浆结束标准和注浆施工

技术要求等；

e） 治理效果检验：检验方法、技术指标和合格标准等；

f） 工期、工程概算等；

g） 井下钻探设计还应包括以下内容：

——巷道的支护形式、规格、掘进方向；

——钻探施工技术要求，钻探超前距、帮距及允许掘进距离；

——确定钻孔孔口安全装置及耐压要求；

——钻探施工安全技术措施，应包括通风、瓦斯及有害气体、防排水、水害应急处理等措施；

——工程附图，如排水路线、避灾路线图等。

5.2.2 钻探工程设计

5.2.2. 1 钻探工.程设计的原则：

a） 探查钻孔与治理孔相结合的原则；

b） 钻孔布置应整体控制、异常区适当加密的原则；

c） 治理钻孔钻进方向与导水构造走向应尽可能相交的原则；

d） 注浆治理范围和治理后隔水层厚度应满足带压开采安全要求的原则。

5. 2. 2. 2 钻孔的超前距、钻孔与巷道之间的安全距离应参照《煤矿防治水细则》中保护煤（岩）柱尺寸的

公式计算。

5.2.2. 3 检查钻孔设计工程量应不少于工程量的10%。检查孔重点布置在物探异常区、涌水量大、注

浆量大、地层破碎等区段。

5. 2. 2. 4 检查孔注浆层段应取芯，岩心采取率应不小于 7（）%。

5. 2. 2. 5 钻探其他技术要求按照GB/T 40130—2021中 5. 3、KA/T1—2023 中 5. 2 和KA/T 2—2023
4



KA 27. 2—2025

中 5. 3 的相关规定执行。

5.2.3 注浆工程设计

5.2.3. 1 注浆系统应符合以下要求：

a） 注浆系统应包括供水、供电、制浆、灌注和计量监测等系统；

b） 根据现场实际可以采用地面或井下注浆系统。注浆系统应满足治理工程的供水供电、材料供

应、注浆能力、注浆压力、管路长度等技术要求；

c） 注浆系统应选用与设计压力相匹配的变量泵组，单管输浆能力应至少满足单泵最大流量的要

求.注浆管路应至少能承受 1.5 倍的最大注浆压力.注浆压力表的量程应不小于设计注浆终压
的 L 5 倍。

5. 2. 3. 2 根据底板构造不同地质及水文地质条件选择水泥、黏土、粉煤灰、骨料等适合的注浆材料。一

般情况下应采用水泥单液浆.必要时可采用骨料、黏土水泥混合浆、粉煤灰水泥混合浆或水泥一水玻璃

双液浆等。预计单孔注浆段注浆量按照公式（1）进行计算：

Q=AkR'HhB/ui （ 1 ）

式中：

Q 注浆量.单位为立方米（m1）；
A ——浆液消耗系数，一般取 1. 2 1. 5；
R ——浆液的有效扩散半径*单位为米（m）；
H——注浆段高，单位为米（m）；

4 ——岩石空隙率，用百分比表示（％）;

/3 ——浆液充填系数，取 0.8 0.9；
m ——浆液结实率，用百分比表示（％几

5.2. 3. 3 注浆工艺及参数选取应符合以下要求：

a） 注浆方式一般采用前进式分段注浆；

b） 注浆段长度应根据构造发育区段地层特征及钻遇冲洗液消耗量（涌水量）大小综合确定；

c） 受注段注浆终压一般为目的层静水压力的 1.5倍�3 倍：终压稳定条件下，注浆流量不大于

60 L/min,且稳定时间不小于 30 min时，注浆结束；注浆流量达到结束标准，持续升压超过终

压无法稳压时，可结束注浆。回次注浆压力结束标准应不小于终孔压力；

d） 回次注浆未达注浆结束标准应扫孔复注；

e） 注浆浆液的密度一般为 1.05 g/cm3~l. 60 g/cm3 0

5. 3 治理工程施工

5.3.1 一般规定

5.3. 1. 1 项目施工前应编制治理工程的施工组织设计，明确设计目的、实施方案、工程技术参数、施工

技术要求等。并由煤矿总工程师组织审批后实施。

5. 3. 1. 2 施工前应提交开工报告或申请.经煤矿总工程师审批后方可施工。

5.3. 1.3 施工过程中应对施工质量、安全、进度、技术资料、工程验收等进行全面过程管控。报表应及

时、详细、真实、完整填写，严禁事后补填。

5. 3. 1. 4 施工应严格按方案设计、施工组织设计、钻探注浆安全生产操作规程等组织施工。

5. 3. 1. 5 施工过程中条件发生较大变化时应进行方案设计变更，并经审批后实施。

5.3.2 钻探施工

5.3.2. 1 钻探开工前应按照钻孔设计坐标进行现场测量放样.开孔后应对钻孔孔位复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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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3.2.2 钻孔固井应严格按照设计要求安设套管.满足注浆治理技术要求。套管下入施工、止水施工

工艺应符合 DZ/T 0148—2014中 13. 7 的规定。固管耐压值应不小于注浆压力要求。

5.3.2. 3 注浆段应采用清水或无固相冲洗液钻进。每个注浆段钻探完成后应充分洗孔。

5. 3. 2. 4 每次下钻前测量每根钻杆长度，起钻时应校核钻孔深度.终孔后应有孔深验收记录,孔深误差

不应大于 0.1%。
5. 3. 2. 5 定向钻孔轨迹测量应采用随钻测斜仪，测点间距不大于 10 m。地面普钻孔应 100 m进行一

次测斜。井下普钻应符合 4. 5. 3. 4 规定的测斜要求。
5. 3.2. 6 钻进过程中应进行简易水文地质观测，主要观测含水层各段初见水压（位）、稳定水压（位）、冲

洗液消耗量及漏水位置、涌水量及涌水点位置等.详细记录岩层破碎、掉钻、掉块、卡钻、涌水（砂）水色变

化等异常现象。

5. 3.2. 7 钻进过程中，应填写班报表、套管下放及固井记录表、轨迹测斜记录表、孔深验收表、简易水文

地质观测记录以及钻时、冲洗液、岩屑录井记录表和岩心记录表等原始记录。

5.3.3 注浆施工

5.3.3. 1 注浆前应进行注浆系统试运转，检查水电供应、制浆设备、注浆设备、监测设备、通信设备、孔

口装置等是否正常。

5. 3. 3. 2 回次注浆前应观测钻孔水压（位），进行注前简易压水试验，不具备压水试验条件的应进行简

易放水试验。

5. 3. 3. 3 简易压（放）水试验结束后，依据单位吸水率或钻孔涌水量确定注浆参数。

5. 3. 3. 4 无压或低压大量充填注浆等情况下应采用间歇注浆法施工，升压后采用连续注浆至结束标

准；井下巷道发生底鼓、变形或跑浆时应立即停止注浆。

5. 3.3. 5 注浆过程中，正在钻探施工的钻孔发牛串浆时.应停止注浆，提出钻具，采用孔口压盖或多孔

同注的方法处理。正在观测的钻孔发生串浆时，应采用孔口压盖的方法处理。

5. 3. 3. 6 终孔注浆结束后可进行压水试验。井下钻孔扫孔后出水量大于 10 m3/h的应进行复注。
5. 3. 3. 7 复注时应采用稀浆、小泵量注浆，并提高注浆压力。

5. 3. 3. 8 终孔注浆达到结束标准后按照设计要求应进行封孔。

6 质量检查及效果检验

6. 1 应从施工过程质量检杳、地面效果检验和井下效果检验三个方面进行施工质量与效果检验。施工

质量和效果检验按照 KA/T 2—2023 中第 7 章规定执行。
6.2 应采用物探手段对构造治理区域进行探查验证，有条件的可对治理区进行治理前后物探探查对

比，为治理效果检验提供依据。

6. 3 检查孔应对物探、注浆等异常区和构造复杂区进行钻探验证。检查孔应从钻孔的稳定涌水量、水

压、水质、岩心、裂隙充填情况等方面对治理效果进行综合分析。检查孔应按照 GB T 24505-2009 中

第 5 章、第 7 章的相关技术要求进行施工。

6. 4 应将钻探、注浆实际完成情况与设计指标对比分析施工质量。

6. 5 突水构造治理过程中应对涌水量变化进行实时观测，定量分析堵水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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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A

（资料性）

底板构造探查物探设计提纲

A. 1 底板构造探查地面物探设计提纲（以地面三维地震和瞬变电磁勘探为例）

A. 1. 1 前言

A. 1. 2 概况

A. 1. 3 地质概况和地球物理特征

A. 1. 4 施工方法及工程量

A. 1. 5 资料处理

A. 1. 6 资料解译

A. 1.7 报告提交

A. 1.8 主要技术措施

A. 1.9 施工组织、工期及质量控制措施

A. 1. 10 附图

A. 1. 10. 1 煤矿人 X采区地面三维地震工程布置图

A. 1. 10. 2 X X煤矿X X采区地面瞬变电磁工程布置图

A.2 底板构造探查井下物探设计提纲（以井下槽波地震勘探为例）

A. 2. 1 前言

A. 2. 2 概况

A. 2. 3 地质及地震地质条件

A.2. 4 槽波地震探测方法简介

A. 2. 5 施工方法及工程量

A.2. 6 资料处理、解译及报告提交

A.2. 7 主要技术措施

A.2. 8 施工组织、工期及质量控制措施

A. 2. 9 附图

X X煤矿X ＞、工作面槽波地震探查工程布置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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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1 前言

B. 2 矿井概况

B. 3 矿井地质及水文地质

B. 3. 1 地质概况

B. 3. 2 水文地质概况

B. 4 底板构造水害分析

B. 4. 1 构造基本概况

B. 4. 2 构造区水害分析

B. 4. 3 构造存在主要水害隐患

B.5 钻探工程设计

B.5. 1 设计原则及技术路线

B. 5. 2 钻探设汁

B. 5. 2. 1 钻场设计

B. 5. 2. 2 钻孔布置

B. 5. 2. 3 钻孔结构

B. 5. 2. 4 钻探技术要求

B. 6 水文地质试验

B.7 临时排水系统

B. 8 安全技术措施

B.9 工程量、工期及费用

B. 10 设计说明

B. 11 附图

B. 12 附表

附 录 B
（资料性）

底板构造探查钻探设计提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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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C

（资料性）

底板构造治理工程设计提纲

C. 1 前言

C. 2 矿井概况

C. 3 地质及水文地质概况

C. 3. 1 区域地质概况

C. 3. 2 矿井地质概况

C. 3. 3 水文地质概况

C. 3. 4 底板构造水害特征

C. 4 综合治理思路

C. 4. 1 目标及任务

C. 4. 2 治理思路

C. 5 治理工程设计

C. 5. 1 设计依据

C. 5. 2 钻探工程设计

C. 5. 2. 1
C. 5. 2. 2

钻孔布置原则

钻探工程布置

C. 5. 2. 3 钻孔结构

C. 5. 2. 4 钻探技术要求

3 ；生浆工程设计
C. 5. 3. 1 注浆站设计

C. 5. 3. 2 注浆工艺

C. 5. 3. 3 注浆材料及注浆量

C. 5. 3. 4 注浆参数

C. 5. 3. 5 注浆技术要求

C. 5. 4 治理效果检验

C.6 工程量、工期及费用预算

C. 7 附图

C. 8 附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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